
中澳高职院长领导能力建设项目 (VELT) 

 

一、合作单位 

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委员会（TAFE Directors Australia） 

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（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

Exchange）  

 

二、 项目宗旨 

为加强中澳两国高职院校领导之间的联系，促进信息交流和两国职业教育与

培训机构之间的相互了解，推动中澳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，提

升两国高职院校领导的管理能力，为两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沟通提供交流平

台。 

 

三、项目安排 

    1、第一阶段 

双方遴选项目学校和人员；对中方人员进行英语测试；最终确定项目人员。 

2、第二阶段 

中方人员先期赴澳学习考察 

中方项目参与者赴澳大利亚 TAFE 学院进行为期 2 周的学习考察。考察活动

包括：抵澳后参加项目培训说明会；在一所 TAFE 学院的管理岗位学习考察 10

天，同时访问当地两所职教院校；回国前在悉尼参加项目总结会。 

澳方人员来华学习考察 

中方访问澳方项目院校之后，澳方院长赴中方对口项目院校学习考察一周，

了解中方项目院校管理学校的经验，探讨进一步合作的可行性。 

3、第三阶段 

中澳项目人员填写项目评估问卷表，对项目进行总体评估。 

 

四、项目参加者 

1、中方项目参与者须具备良好的英语会话能力；年龄在 35 岁至 55 岁之间；



主管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研究生、财务、外事、后勤及学生等方面管理工作的高职

院校院级领导。 

2、澳方项目参与者为澳大利亚 TAFE 院校的院级领导。 

 

五、经费来源 

1、澳大利亚教育部承担中方项目人员在澳期间的食宿费、交通费、医疗保

险等费用，以及澳方项目人员访问中国的国际旅费。 

2、中国项目院校承担中方项目人员的国际旅费、澳方人员访问中方院校时

在华期间的食宿费、交通费等费用。 

3、其他相关费用（如项目说明会、总结会、项目管理等）将根据实际情况

由中澳组织双方及两国项目院校共同承担。 

 


